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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永福县
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属有关单位:
根据《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实施方案》（桂农厅办发〔2024〕12号）文件要求，为做好2025年永福县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创建工作，经局班子研究同意，现将《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5月28日

2025年永福县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
生产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5年永福县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项目实施工作，创建一批产地清洁、生产绿色、全程贯标、品质优良的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基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绿色农业发展、农产品质量提升中的作用。根据《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实施方案》桂农厅办发〔2024〕12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四个最严”“产出来”“管出来”“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要求，按照广西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部署，坚持绿色导向和标准引领，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标准，全程质量控制农产品质量为重点，聚力优化生产布局、培育生产主体、严格认证管理、提升设施水平，扶持发展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构建以产品为主线、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充分发挥资金扶持政策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促进作用，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高标准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通过强化基地布局和建设、建立健全优质罗汉果标准体系、集成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生产模式、严格实施按标生产和生产档案制度、强化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监管、提升基地辐射示范带动能力等，形成以基地为核心的优质罗汉果供给体系。到2025年底，力争创建10个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全县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占县内罗汉果生产规模总和的比重达到80%以上，新增罗汉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3个，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达到98 %以上。以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为契机，促进县内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占县内食用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比重达到40%以上。
三、项目实施
（一）实施主体
1.项目实施主体：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项目承建主体：通过公开询价方式委托第三方承担项目建设工作。
（二）建设期限
2025年3月—2025年11月
四、建设内容
创建优质农产品生产重点县应以罗汉果为主导，促进县域内重点农产品砂糖橘、优质米等高质量发展，提高县域内优质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的比重。
（一）扩大优质罗汉果生产规模。建立健全绿色优质罗汉果标准体系，制定质量分级标准，开展优质罗汉果品质评价。不断提高绿色优质罗汉果占比，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罗汉果、砂糖橘等“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全部进行采集并系统填报，数据采集合格率90%(含)以上。到2025年底，县内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占县内食用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比重达到40%以上。
（二）强化全链条质量管控。对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每个产品都开展品质检测，加强罗汉果绿色食品新增申报。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规范出售产品都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实行带证上市。开展罗汉果鲜果等果等分级、绿色栽培技术规程等方面标准制修订，推动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推广产地清洁、品种培优、节水灌溉、减肥减药、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绿色生产技术模式，树立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品牌。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培训500人次以上。
（三）提升基地辐射示范带动能力。一是充分发挥辖区内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促农增收作用，通过“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联农带农模式带动农户2000户以上。二是促进罗汉果特色产业发展。通过项目实施，推动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不断壮大，促进企业发展，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示范社，培育产品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罗汉果企业3家以上。三是依托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建立脱贫户帮扶机制，带动脱贫户发展绿色生产，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五、资金使用范围与要求
资金补助主要用于罗汉果生产基地制度建设、基地监管、产地监测、产品检测、生产资料投入品、宣传培训、基地牌、绿色、有机等优质品牌申报等项目费用。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补助资金40万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农业发〔2017〕112号）要求，要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要求使用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确保项目任务完成。
六、资金使用计划
创建优质农产品（罗汉果）生产重点县补助资金4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18万元
1.制度建设：完成10个优质罗汉果生产基地制度上墙；
2.基地监管：生产基地按照统一绿色生产技术规程监管；
3.基地示范牌：完成10个优质农产品基地推广示范牌制作；
4.产地监测：配置胶体金快检设备、试剂进行常态化检测，完成100个优质农产品基地产品的检测。
（二）生产资料投入品5万元
采购罗汉果生产资料投入品有机肥15吨。
（三）宣传培训5万元
开展绿色生产技术培训50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四）开展罗汉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12万元
完成3个罗汉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并取得相关证书。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创建工作的具体实施，健全工作组织协调保障机制，成立以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基地建设工作，高标准谋划好项目建设。
（二）加强技术支撑。县农业农村局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建立技术专家组，示范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绿色生产模式，提升产品质量。研究制定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农业标准化生产普及率等高质量发展指标，将优质农产品基地县各项指标情况作为重要测算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三）加强产销对接。持续加大基地产品的宣传推介、产销对接和市场培育。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新媒体等各类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利用农产品交易会等平台，扩大产品推介。鼓励企业和合作社建立专营店，或在批发市场、大型商超设立销售专区、专柜，支持生产和营销企业创建电商平台，开展农产品品牌直播带货等宣传推介行动。
（四）强化资金管理。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涉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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